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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商务服贸〔2023〕55号 

 

 

江门市商务局转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推荐 

2024 年“粤贸全国”活动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方案》精神，进一步做好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中的“粤贸全国”

工程，鼓励广东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大循环、拓展国内市场，省商

务厅拟选定一批国内展会作为 2024年“粤贸全国”系列展会。现将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推荐 2024年“粤贸全国”活动目录的通知》

（粤商务交函〔2023〕197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产业特

点，根据以下条件推荐一批线下展会。 

一、展会举办时间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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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选条件 

（一）展会需在 2023年前成功举办过。 

（二）最近举办的一届展会展览面积不得低于 2万平方米。 

（三）如展会在省内举办，最近举办的一届展会广东参展企

业数量不得少于 50家；如展会在省外举办，最近举办的一届展会

广东参展企业数量不得少于 30家。 

请各县（市、区）高度重视，加强调研，认真梳理，切实遴

选出与本地产业相结合，效果好、企业参与度高的展会，并详细

填写《xx县（市、区）拟推荐的 2024年“粤贸全国”活动目录》（见

附件 2），于 11月 17日前报送我局服务贸易科。 

 

附件：1．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推荐 2024年“粤贸全国”活动 

目录的通知 

2．XXX县（市、区）拟推荐的 2024年“粤贸全国” 

活动目录 

 

 

江门市商务局           

    2023年 11月 7日         

 

（联系人：卢家丽，联系电话：3508525）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本局相关科室。 


